
 

 

 

附表二十  

財務分析     

年 度（註1） 
 
 

分析項目（註 3） 

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分 析 當 年 度 
截 至 
 年 月 

日 
（註 2） 

年 年 年 年 年 

 

經

營 

能

力 

平均持有票、債券日數       

逾期授信比率       

總資產週轉率（次）       

員工平均收益額       

員工平均獲利額       
獲

利 

能

力 

資產報酬率（％）       

權益報酬率（％）       

純益率（％）       

每股盈餘（元）       
財務 

結構 
負債占總資產比率       

不動產及設備占權益比率       
成長 

率 
資產成長率       

獲利成長率       
現金 

流量 
現金流量比率(%)       

現金流量允當比率(%)       

利害關係人擔保授信總餘額       

利害關係人擔保授信總餘額占授 

信總餘額之比率 
      

 

 
 

營

運 

規

模 

資產市占率       

淨值市占率       

保證及背書票券市占率       

各類票、債券發行及首次買入 

市占率 
      

各類票、債券交易市占率       

 
資

本 

適

足 

性 

資本適足率       

合格自有資本       

風險性資產總額       

第一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總 

額之比率 
      

請說明最近二年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。（若增減變動未達 20%者可免分析） 

＊票券金融公司若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，應另編製票券金融公司個體財務比率分析。 

註 1：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，應予註明。 

註 2：截至年報刊印日前，票券金融公司如有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資料，應併予分析。 

註 3：年報本表末端，應列示如下之計算公式：  

      1.經營能力 

 (1)平均持有票、債券日數＝365/票、債券週轉率。（註 4） 
(2)逾期授信比率＝逾期授信（含催收款）／授信總額（含催收款）。 

(3)總資產週轉率＝收益額（註5）／平均資產總額。 



 

 

(4)員工平均收益額＝收益額（註5）／員工總人數。 

           (5)員工平均獲利額＝稅後純益／員工總人數。 

2.獲利能力 

(1)資產報酬率＝稅後損益／平均資產總額。 

(2)權益報酬率＝稅後損益／平均權益總額。 

(3)純益率＝稅後損益／收益額。（註5） 

(4)每股盈餘＝(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益－特別股股利)／加權平均已發行股數。（註6） 

      3.財務結構 

(1)負債占總資產比率＝負債總額（註7）／資產總額。 

(2)不動產及設備占權益比率＝不動產及設備淨額／權益總額。  

    4.成長率 

(1)資產成長率=(當年度資產總額－前一年度資產總額)／前一年度資產總額。 

(2)獲利成長率=（當年度稅前損益－前一年度稅前損益）／前一年度稅前損益。 

     5.現金流量（註8） 

(1)現金流量比率＝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／（銀行暨同業拆借及透支＋應付商業本票＋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

  之金融負債＋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＋到期日在一年以內之應付款項）。 

(2)現金流量允當比率＝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／最近五年度（資本支出＋現金股利）。 

      6.營運規模 

(1)資產市占率＝資產總額／全體票券金融公司資產總額。 

(2)淨值市占率＝淨值／全體票券金融公司淨值總額。 

(3)保證及背書票券市占率＝保證及背書票券餘額／全體票券金融公司辦理保證及背書票券總餘額。 

(4)各類票、債券發行及首次買入市占率＝各類票、債券發行及首次買入金額／全體票券金融公司各類票、債券發行及首

次買入總金額。 

(5)各類票、債券交易市占率＝各類票、債券交易金額／全體票券金融公司各類票、債券交易總金額。 

      7.資本適足性 

(1)資本適足率＝合格自有資本／風險性資產總額。 

(2)合格自有資本＝第一類資本＋合格第二類資本＋合格且使用第三類資本。 

(3)風險性資產總額＝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＋(作業風險之資本計提+市場風險之資本計提)×12.5。 

(4)第一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總額之比率＝第一類資本／風險性資產總額。 

  註4：票、債券週轉率＝各類票、債券交易金額/各期平均票、債券餘額。 

註5：收益額指利息收益額與非利息收益額合計數。 

註6：前項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，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： 

1.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為準，而非以年底已發行股數為基礎。 

2.凡有現金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，應考慮其流通期間，計算加權平均股數。 

3.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，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，應按增資比例追溯調整，無庸 

考慮該增資之發行期間。 

4.若特別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別股，其當年度股利（不論是否發放）應自稅後淨利減除或增加稅後淨損。 

5.特別股若為非累積性質，在有稅後淨利之情況，特別股股利應自稅後淨利減除：如為虧損，則不必調整。  

 註7：負債總額係扣除保證責任準備。 

註8：現金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： 

1.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係指現金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數。 

2.資本支出係指每年資本投資之現金流出數。 

3.現金股利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金股利。            
 


